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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现将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 年 3 月 1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青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542 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2023 年 6

月 29 日，公司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9,182,298 股 ， 发 行 价 格 为 34.75 元 / 股 ，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319,084,855.50 元，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为 295,688,629.08 元，到账时间

为 2023 年 4 月 4 日。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试行）》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公司对募

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

二、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公 司 根 据 募 投 项 目 的 实 际 进 度 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的 金 额 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44,504,8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

总额（调整后）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1
工程咨询服务网

络建设项目
108,904,195.60 23,647,536.53 23,647,536.53

2
信息系统升级改

造项目
126,243,453.62 20,857,263.47 20,857,263.47

3 补充流动资金 83,937,206.28 - -

- 合计 319,084,855.50 44,504,800.00 44,504,800.00

根据《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募集资金运用情况的规

定，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为 38,014.71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31,908.49

万元，公司已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总额做出调整。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可以先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到位

后可以对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予以置换。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方案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三、自筹资金已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31,348,638.33 元（不含增值

税），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用自有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 5,600,272.59

元（不含增值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已预先支付金额 拟置换金额

1 会计师费用 4,720,161.06 4,720,161.06

2 律师费用 600,000.00 600,000.00

3 登记及信息披露等费用 280,111.53 280,111.53

合计 5,600,272.59 5,600,272.59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出具了《关

于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

用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3]8496 号）。

四、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影响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

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审议程序

2023 年 7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 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

相关审批程序合规有效，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行为。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事项

无异议。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青矩技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

公告[2022]15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

映了青矩技术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实

际情况。

七、备查文件

《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青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7 日


